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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六年度第三屆模範聽障教育教師遴選」實施辦法

1、 活動目的

1. 關懷聽障學子，提振特殊教育教師服務士氣，激發服務熱忱，發揚特教精神，鼓勵特教後進。

2. 增加聽障教育教師相互觀摩與交流的機會，藉以提升教學品質。

3. 喚起社會與政府對聽障教育的重視，增加特教資源的補助項目，為聽障學子創造更優質的學習環境。

2、 主辦單位：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科林聽力保健中心

3、 協辦單位：

台北市龍江扶輪社

4、 輔導單位：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5、 報名資格：

1. 任職於國內各公私立大專院校、高中職、國中、國小及學前教育單位之聽障特殊教育現任教師（含教授、校長及其他行政人員）。
2. 現任聽障兒童聽語、手語、溝通、音樂、表演、美勞等技能、才藝之教育工作者。
6、 參選辦法及說明：

1 初選

1.1 報名表：將報名資料傳真或E-mail至主辦單位。（傳真號碼：02-89212665，E-mail：teacher@clinico.com.tw）

1.2 報名資料：自教育聽障學生的過程及經驗中，自行挑選成果優良的教學案例為參選主題，以教材、教具、文章等足以展現教學精神之形式，將案例製作成書面資料即可參選；若佐以照片、學生作品、CD、VCD、DVD…等附件加強說明者更佳。

1.3 將報名資料及附件以掛號寄至：23574台北縣中和市中和路366號12樓－評審委員會 收。

1.4 附件之電子檔請以光碟儲存或mailto：teacher@clinico.com.tw，若為錄音帶或VHS格式之作品，請先自行轉錄成光碟。

1.5 評審委員會預計由參選作品中評選出候選教師參與決選。

2 決選：

2.1 採現場動態作品展示或說明、介紹之方式評選，可由教師口述表現或資料投影均可，或由聽障學生親自表演，師生互動，如音樂演奏、口語表達或其他技能的展現。

2.2 每組教師展示時間約5~7分鐘。

2.3 如決選無法到場者，視同自願放棄決選資格。
2.4 獲獎者將受邀至中通障礙教育學會年會，予以嘉勉。
3 本評選活動由台灣師大特教系退休教授林寶貴老師（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創會理事長）擔任評審主任委員，負責籌組初選及決選之評審委員會。
4 所有作品均不退件，如有必須退件之理由，請參選人自付回郵信封，於活動結束30天後統一退件。

7、 評選時間：

1. 初選收件：96年8月25日（六）止（以郵戳為憑）

2. 初選公佈：96年9月11日（二）

3. 決選時間：96年9月22日（六）1:30pm~4:30pm

8、 評選公佈方式/地點：

1. 初選：由主辦單位以電話通知，並將名單公佈於www.twcda.org.tw網站及www.ear.com.tw/teacher網站。
2. 決選：96年9月22日（六）現場評選、公佈、並頒獎

3. 決選地點：國立台灣師大教育大樓二樓201演講廳（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29號）

4. 決選結果同時公佈於www.twcda.org.tw網站及www.ear.com.tw/teacher網站。
9、 評審標準：

1. 初選： 
	書面資料項目
	佔比

	附件內容完整性
	20

	附件內容系統性
	20

	學生作品原創性
	20

	輔導個案難易度
	10

	輔導個案教育性
	10

	輔導個案啟發性
	10

	輔導個案推廣性
	10

	合計
	100%


2. 決選：

	評分標準
	佔比

	初審評分
	40%

	教師表現
	20%

	學生表現
	20%

	師生互動
	20％

	合計
	100%


10、 獎勵辦法：

1. 獎項：第三屆模範聽障特教教師選拔－（名額依決選分數訂定）
2. 獎品：獎狀乙紙、獎金5000元、成果專輯及活動DVD各乙份（於活動結束30天後寄發）。並於獲獎後寄發敘獎公文至服務單位，以資鼓勵。

3. 參加獎：參與初選者均可得成果專輯及活動DVD各乙份。

4. 參與決選者，皆可取得4小時之研習條，外縣市參選而未入選者另有車馬費補助。
11、 ～1.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補充之。

～2.本辦法經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第二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決議後公佈。

12、 活動聯絡人：

1. 科林聽力保健中心 王美芳

電話：（02）89212838分機111

e-mail：mandy.wang@clinico.com.tw
2.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特教系 王小萍
電話：（02）27321104#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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